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侵訴字第61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侑展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林冠儒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

第1435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侑展犯以藥劑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柒年貳月。

    事  實

一、李侑展於網際網路結識高健華，彼此以臉書訊息聯繫，高健

華依李侑展要求傳送個人照片後，李侑展以高健華身後有黑

令旗為由，自稱可安排作法儀式處理，否則高健華之整體運

勢、健康、桃花將多有不順，高健華信以為真，便與李侑展

討論進行儀式過程，李侑展遂佯稱進行該儀式只能有1位女

性與李侑展單獨在房間內進行，高健華不得擅入，否則會因

身有黑令旗受到沖煞，並要求高健華提供其女性友人照片，

由李侑展挑選擇其中之成年女子AD000-A111110（真實姓名

年籍詳卷，下稱A女）參與作法，李侑展、高健華及A女即以

通訊軟體LINE群組討論上開作法儀式準備事項。李侑展於討

論過程中得知A女有服用安眠藥助眠習慣，基於以藥劑對A女

為強制性交之犯意，先向A女佯稱作法時A女須使用安眠藥以

搭配其保護配方，請A女屆時攜帶安眠藥到現場服用，再於

民國111年2月28日前某時，上網購買內含不明成分催情藥粉

之金桔檸檬茶包（下稱本案茶包），嗣與高健華、A女相約

於111年2月28日至高健華之新北市○里區○○○街00號2樓

住處進行法事，當日A女到場後，李侑展將事前準備之細肩

帶軟質服飾佯為經衣，要求A女換穿，並請A女自行服用所攜

帶之安眠藥3顆後，假稱因作法所須而使A女飲用本案茶包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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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之茶水，以此欺瞞方式向不知情之A女施用上開藥劑，A女

服飲上開藥劑後，李侑展即請A女進入臥室戴上眼罩躺床休

息，待A女體內之藥劑藥效逐漸發作而癱睡後，李侑展進入

該臥室與A女獨處，將A女所著胸罩拉開親舔A女胸部、乳

頭，再以將其手指插入A女陰道、肛門、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

道之違反A女意願之方式，接續對A女為性交行為得逞。嗣因

A女於癱睡期間感覺遭外力侵入及從眼罩細縫察覺有異，起

身後更感到意識模糊不清、精神狀態甚差，遂報警處理，始

查悉上情。

二、案經A女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移送臺灣士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

訊，此觀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規定自明。本件被

告李侑展（下稱被告）對告訴人即被害人A女（下稱A女）所

涉前開犯行，係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所稱之性侵

害犯罪，因本院製作之判決係屬必須公示之文書，為避免被

害人身分遭揭露，爰依上開規定，對於A女之姓名、年籍、

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予以隱匿而不揭露。

二、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其

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對於該等證據均同意有證據能力

（本院卷第26至28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並

無違法不當或可信度明顯過低之情事，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

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該等證據均有證據能

力。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有關連

性，亦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

之4 之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與理由

一、被告就其曾上網購買本案茶包，且有於上開時、地請A女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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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並服用安眠藥3顆及使A女飲用本案茶包沖泡之茶水，並於

A女服飲上開藥劑癱睡之際，違反A女之意願，掀起A女所著

胸罩舔A女胸部、乳頭、以其手指及陰莖插入A女陰道等行

為，坦承無諱（本院卷第26頁、第49頁、第54頁），此與A

女於警詢及偵訊時所證情節相合（偵字卷第23至25頁、第85

至91頁），而A女所證亦與證人高健華證稱A女於本案事發後

反應情節相符（偵字卷第27至31頁、第99至103頁），並有

臺北榮民總醫院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111年4月29日檢驗報

告（下稱北榮檢驗報告，偵字卷第43至44頁）、內政部警政

署刑事警察局111年8月12日刑生字第1110084558號鑑定書

（下稱刑事局鑑定書，偵字卷第119至122頁）可佐，而上開

檢驗及鑑定結果，足知A女於本案事發時體內含有咖啡因、

氯硝西泮、硝甲西泮、苯二氮平類鎮定安眠劑等影響人體意

識之物質，及A女右胸罩杯內層處混有與被告型別相同之DNA

等情，均足為A女本案指訴之補強證據，可徵A女本案指述非

虛，自堪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

二、被告固否認有於上開時、地，以手指伸入A女肛門方式為強

制性交行為。惟細繹A女自本案進行調查伊始所為陳述，至

偵訊時具結所證，始終訴稱被告有以手指插入其肛門之事

（性侵害案件被害人調查表㈡，不公開卷第65頁；警詢及偵

訊筆錄見偵字卷第15頁、第87頁），且A女指述被告其餘強

制性交之犯行，悉為被告所直承，並有相關證據足佐，已析

於前，A女指述被告曾以手指伸入其肛門為侵害行為等語，

顯無瑕疵可指，被告上開所辯已然難信。至被告雖辯以刑事

局鑑定書記載A女肛門處未檢出其DNA，可證其無此部分犯行

云云，然觀諸該鑑定書就此部分係載：「6.被害人肛門棉

棒……以顯微鏡檢未發現精子細胞；以前列線抗原檢測法檢

測結果，呈陰性反應；經直接萃取DNA檢測，人類男性Y染色

體DNA定量結果，未檢出DNA量，故未進行DNA-STR型別檢

測」等語（偵字卷第39頁），可見上開鑑定結果係因於A女

肛門採檢棉棒上未有足供檢測之DNA，故無法進行DNA-STR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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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之鑑定，而染色體檢測本須基於足夠之採集檢體量體始得

為之，如若插入或接合陰道、肛門之時間短暫，或曾使用保

險套，均可能有殘留DNA數量過少而不足檢出染色體型別之

結果，是上開鑑定結果僅可證A女肛門處收集所得之檢體未

檢出DNA，無足證明被告並無以其手指插入A女肛門之行為，

是被告此部分所辯，不足執為其有利之認定。

三、被告固又辯稱其上網購買本案茶包係受預知夢指示，單純為

施作法事之用，因作法期間腦海無法克制始為本案犯行云云

（本院卷第51頁）。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先稱：預知夢給我

一個網址叫我去買金桔檸檬茶包，我就上網買，後又改稱預

知夢叫我查關鍵字「金桔檸檬」（本院卷第52頁），被告就

其購買本案茶包之因由，前後所述不一且矛盾，不值信取。

何況被告尚直承「預知夢」未要其買「春藥」，是其自己搜

尋「金桔檸檬」關鍵字，看到網頁介紹是「春藥」而購買，

與A女性交時所使用之保險套為其事先所預備等節（偵字卷

第103頁、第105頁、本院卷第52頁），顯見被告係依己意預

為購買本案茶包，於本案事發當天攜帶上開茶包及保險套，

均係供其遂為本案犯行之用，其所為犯行並非於作法儀式期

間始臨時起意而為至明，被告上開辯詞，亦屬無稽。

四、本案事發後所採集之A女尿液、血清內，檢出含有物質，有

北榮檢驗報告可稽（偵字卷第43頁），而硝甲西泮、氯硝西

泮固依序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

然被告供承其於網路上購買本案茶包，網頁介紹只說是春

藥，未提到裡面含有何成分（偵字卷第103頁），復以本案

並無證據可證被告知悉A女所服用之安眠藥或本案茶包中，

含有上開毒品成分，是依罪疑有利被告之原則，難認被告另

有以欺瞞方法使A女施用第三級及第四級毒品之犯意而為本

案犯行，自無從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6條第3、4項以欺瞞

之方法使人施用第三、四級毒品之罪相繩，附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俱為事後矯飾之詞，不足為採，本件事

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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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第222條加重強制性交

罪與同法第225條第1項之乘機性交罪，其主要區別在於犯人

是否施用強制力及被害人不能抗拒之原因如何造成，為其判

別之標準。如被害人不能抗拒之原因，為犯人所故意造成

者，應成立強制性交罪或加重強制性交罪，如被害人不能抗

拒之原因，非出於犯人所為，且無共犯關係之情形，僅於被

害人心神喪失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抗拒時，犯人乘此時機

以行性交行為者，則應依乘機性交罪論處。查本案A女陷於

不能抗拒之原因，係被告以施作法事所須為由，使A女服飲

安眠藥3顆及內含不明成分茶包所沖泡之茶水，故A女係於受

欺瞞之情形下使用上開藥劑，被告再進而於A女陷於意識不

清狀態下對其性交行為得逞，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

2條第1項第4款之以藥劑犯強制性交罪。

二、被告對A女親舔胸部、乳頭等強制猥褻行為，屬強制性交之

階段行為，應為以藥劑犯強制性交罪所吸收。

三、被告先後以手指插入A女肛門、陰道之犯行，係於密切接近

之時間、地點實行，侵害A女之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

極為薄弱，且係出於同一犯意所為，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

在時間差距上，顯難強予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

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屬接續

犯，較為合理，應僅論一以藥劑犯強制性交罪。

四、按刑法第59條，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

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之規定，乃法院得自由裁量之事

項。衡諸本案被告以上開所述欺瞞A女使用藥劑之方式，遂

其對A女強制性交之犯行，所為於客觀上並不足以引起一般

同情而有顯可憫恕之特別情狀。抑且，被告犯行依前所析而

為量刑後，要無情輕法重之情，自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

其刑之餘地，辯護人請求准予依上開規定酌減其刑（本院卷

第57頁），尚難准許。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貪圖一己性慾之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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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竟以法事儀式所須為由，欺瞞A女服飲安眠藥及不明成

分催情藥劑茶包沖泡之茶水，藉此讓A女陷於昏迷後對其為

強制性交犯行，戕害A女之性自主決定權，使A女之身心健康

及人格發展受創匪淺，應予非難；兼衡其於本案偵審期間就

上開犯行主要情節始終坦認，於本院審理時與A女達成和解

但未獲諒解（本院卷第57頁、第73至74頁、第79頁）之犯後

態度，及於本院自陳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本院卷第53

頁）、前此無刑案紀錄之素行（本院卷第77頁臺灣高等法院

被告前案紀錄表），暨其他一切刑法第57條所示量刑因子，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家美提起公訴，檢察官周禹境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4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蔡守訓

                                  法  官  吳佩真

                                  法  官  李嘉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書記官  鄭毓婷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4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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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磁紀錄。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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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侵訴字第61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侑展




指定辯護人  林冠儒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435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侑展犯以藥劑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柒年貳月。
    事  實
一、李侑展於網際網路結識高健華，彼此以臉書訊息聯繫，高健華依李侑展要求傳送個人照片後，李侑展以高健華身後有黑令旗為由，自稱可安排作法儀式處理，否則高健華之整體運勢、健康、桃花將多有不順，高健華信以為真，便與李侑展討論進行儀式過程，李侑展遂佯稱進行該儀式只能有1位女性與李侑展單獨在房間內進行，高健華不得擅入，否則會因身有黑令旗受到沖煞，並要求高健華提供其女性友人照片，由李侑展挑選擇其中之成年女子AD000-A111110（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參與作法，李侑展、高健華及A女即以通訊軟體LINE群組討論上開作法儀式準備事項。李侑展於討論過程中得知A女有服用安眠藥助眠習慣，基於以藥劑對A女為強制性交之犯意，先向A女佯稱作法時A女須使用安眠藥以搭配其保護配方，請A女屆時攜帶安眠藥到現場服用，再於民國111年2月28日前某時，上網購買內含不明成分催情藥粉之金桔檸檬茶包（下稱本案茶包），嗣與高健華、A女相約於111年2月28日至高健華之新北市○里區○○○街00號2樓住處進行法事，當日A女到場後，李侑展將事前準備之細肩帶軟質服飾佯為經衣，要求A女換穿，並請A女自行服用所攜帶之安眠藥3顆後，假稱因作法所須而使A女飲用本案茶包沖泡之茶水，以此欺瞞方式向不知情之A女施用上開藥劑，A女服飲上開藥劑後，李侑展即請A女進入臥室戴上眼罩躺床休息，待A女體內之藥劑藥效逐漸發作而癱睡後，李侑展進入該臥室與A女獨處，將A女所著胸罩拉開親舔A女胸部、乳頭，再以將其手指插入A女陰道、肛門、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之違反A女意願之方式，接續對A女為性交行為得逞。嗣因A女於癱睡期間感覺遭外力侵入及從眼罩細縫察覺有異，起身後更感到意識模糊不清、精神狀態甚差，遂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A女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移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此觀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規定自明。本件被告李侑展（下稱被告）對告訴人即被害人A女（下稱A女）所涉前開犯行，係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所稱之性侵害犯罪，因本院製作之判決係屬必須公示之文書，為避免被害人身分遭揭露，爰依上開規定，對於A女之姓名、年籍、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予以隱匿而不揭露。
二、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對於該等證據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26至28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可信度明顯過低之情事，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該等證據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有關連性，亦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之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與理由
一、被告就其曾上網購買本案茶包，且有於上開時、地請A女攜帶並服用安眠藥3顆及使A女飲用本案茶包沖泡之茶水，並於A女服飲上開藥劑癱睡之際，違反A女之意願，掀起A女所著胸罩舔A女胸部、乳頭、以其手指及陰莖插入A女陰道等行為，坦承無諱（本院卷第26頁、第49頁、第54頁），此與A女於警詢及偵訊時所證情節相合（偵字卷第23至25頁、第85至91頁），而A女所證亦與證人高健華證稱A女於本案事發後反應情節相符（偵字卷第27至31頁、第99至103頁），並有臺北榮民總醫院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111年4月29日檢驗報告（下稱北榮檢驗報告，偵字卷第43至44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8月12日刑生字第1110084558號鑑定書（下稱刑事局鑑定書，偵字卷第119至122頁）可佐，而上開檢驗及鑑定結果，足知A女於本案事發時體內含有咖啡因、氯硝西泮、硝甲西泮、苯二氮平類鎮定安眠劑等影響人體意識之物質，及A女右胸罩杯內層處混有與被告型別相同之DNA等情，均足為A女本案指訴之補強證據，可徵A女本案指述非虛，自堪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
二、被告固否認有於上開時、地，以手指伸入A女肛門方式為強制性交行為。惟細繹A女自本案進行調查伊始所為陳述，至偵訊時具結所證，始終訴稱被告有以手指插入其肛門之事（性侵害案件被害人調查表㈡，不公開卷第65頁；警詢及偵訊筆錄見偵字卷第15頁、第87頁），且A女指述被告其餘強制性交之犯行，悉為被告所直承，並有相關證據足佐，已析於前，A女指述被告曾以手指伸入其肛門為侵害行為等語，顯無瑕疵可指，被告上開所辯已然難信。至被告雖辯以刑事局鑑定書記載A女肛門處未檢出其DNA，可證其無此部分犯行云云，然觀諸該鑑定書就此部分係載：「6.被害人肛門棉棒……以顯微鏡檢未發現精子細胞；以前列線抗原檢測法檢測結果，呈陰性反應；經直接萃取DNA檢測，人類男性Y染色體DNA定量結果，未檢出DNA量，故未進行DNA-STR型別檢測」等語（偵字卷第39頁），可見上開鑑定結果係因於A女肛門採檢棉棒上未有足供檢測之DNA，故無法進行DNA-STR型別之鑑定，而染色體檢測本須基於足夠之採集檢體量體始得為之，如若插入或接合陰道、肛門之時間短暫，或曾使用保險套，均可能有殘留DNA數量過少而不足檢出染色體型別之結果，是上開鑑定結果僅可證A女肛門處收集所得之檢體未檢出DNA，無足證明被告並無以其手指插入A女肛門之行為，是被告此部分所辯，不足執為其有利之認定。
三、被告固又辯稱其上網購買本案茶包係受預知夢指示，單純為施作法事之用，因作法期間腦海無法克制始為本案犯行云云（本院卷第51頁）。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先稱：預知夢給我一個網址叫我去買金桔檸檬茶包，我就上網買，後又改稱預知夢叫我查關鍵字「金桔檸檬」（本院卷第52頁），被告就其購買本案茶包之因由，前後所述不一且矛盾，不值信取。何況被告尚直承「預知夢」未要其買「春藥」，是其自己搜尋「金桔檸檬」關鍵字，看到網頁介紹是「春藥」而購買，與A女性交時所使用之保險套為其事先所預備等節（偵字卷第103頁、第105頁、本院卷第52頁），顯見被告係依己意預為購買本案茶包，於本案事發當天攜帶上開茶包及保險套，均係供其遂為本案犯行之用，其所為犯行並非於作法儀式期間始臨時起意而為至明，被告上開辯詞，亦屬無稽。
四、本案事發後所採集之A女尿液、血清內，檢出含有物質，有北榮檢驗報告可稽（偵字卷第43頁），而硝甲西泮、氯硝西泮固依序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然被告供承其於網路上購買本案茶包，網頁介紹只說是春藥，未提到裡面含有何成分（偵字卷第103頁），復以本案並無證據可證被告知悉A女所服用之安眠藥或本案茶包中，含有上開毒品成分，是依罪疑有利被告之原則，難認被告另有以欺瞞方法使A女施用第三級及第四級毒品之犯意而為本案犯行，自無從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6條第3、4項以欺瞞之方法使人施用第三、四級毒品之罪相繩，附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俱為事後矯飾之詞，不足為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第222條加重強制性交罪與同法第225條第1項之乘機性交罪，其主要區別在於犯人是否施用強制力及被害人不能抗拒之原因如何造成，為其判別之標準。如被害人不能抗拒之原因，為犯人所故意造成者，應成立強制性交罪或加重強制性交罪，如被害人不能抗拒之原因，非出於犯人所為，且無共犯關係之情形，僅於被害人心神喪失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抗拒時，犯人乘此時機以行性交行為者，則應依乘機性交罪論處。查本案A女陷於不能抗拒之原因，係被告以施作法事所須為由，使A女服飲安眠藥3顆及內含不明成分茶包所沖泡之茶水，故A女係於受欺瞞之情形下使用上開藥劑，被告再進而於A女陷於意識不清狀態下對其性交行為得逞，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之以藥劑犯強制性交罪。
二、被告對A女親舔胸部、乳頭等強制猥褻行為，屬強制性交之階段行為，應為以藥劑犯強制性交罪所吸收。
三、被告先後以手指插入A女肛門、陰道之犯行，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實行，侵害A女之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且係出於同一犯意所為，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顯難強予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屬接續犯，較為合理，應僅論一以藥劑犯強制性交罪。
四、按刑法第59條，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之規定，乃法院得自由裁量之事項。衡諸本案被告以上開所述欺瞞A女使用藥劑之方式，遂其對A女強制性交之犯行，所為於客觀上並不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有顯可憫恕之特別情狀。抑且，被告犯行依前所析而為量刑後，要無情輕法重之情，自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辯護人請求准予依上開規定酌減其刑（本院卷第57頁），尚難准許。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貪圖一己性慾之滿足，竟以法事儀式所須為由，欺瞞A女服飲安眠藥及不明成分催情藥劑茶包沖泡之茶水，藉此讓A女陷於昏迷後對其為強制性交犯行，戕害A女之性自主決定權，使A女之身心健康及人格發展受創匪淺，應予非難；兼衡其於本案偵審期間就上開犯行主要情節始終坦認，於本院審理時與A女達成和解但未獲諒解（本院卷第57頁、第73至74頁、第79頁）之犯後態度，及於本院自陳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本院卷第53頁）、前此無刑案紀錄之素行（本院卷第77頁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暨其他一切刑法第57條所示量刑因子，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家美提起公訴，檢察官周禹境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4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蔡守訓
                                  法  官  吳佩真
                                  法  官  李嘉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書記官  鄭毓婷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4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
　  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侵訴字第61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侑展


指定辯護人  林冠儒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
第1435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侑展犯以藥劑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柒年貳月。
    事  實
一、李侑展於網際網路結識高健華，彼此以臉書訊息聯繫，高健
    華依李侑展要求傳送個人照片後，李侑展以高健華身後有黑
    令旗為由，自稱可安排作法儀式處理，否則高健華之整體運
    勢、健康、桃花將多有不順，高健華信以為真，便與李侑展
    討論進行儀式過程，李侑展遂佯稱進行該儀式只能有1位女
    性與李侑展單獨在房間內進行，高健華不得擅入，否則會因
    身有黑令旗受到沖煞，並要求高健華提供其女性友人照片，
    由李侑展挑選擇其中之成年女子AD000-A111110（真實姓名
    年籍詳卷，下稱A女）參與作法，李侑展、高健華及A女即以
    通訊軟體LINE群組討論上開作法儀式準備事項。李侑展於討
    論過程中得知A女有服用安眠藥助眠習慣，基於以藥劑對A女
    為強制性交之犯意，先向A女佯稱作法時A女須使用安眠藥以
    搭配其保護配方，請A女屆時攜帶安眠藥到現場服用，再於
    民國111年2月28日前某時，上網購買內含不明成分催情藥粉
    之金桔檸檬茶包（下稱本案茶包），嗣與高健華、A女相約
    於111年2月28日至高健華之新北市○里區○○○街00號2樓住處
    進行法事，當日A女到場後，李侑展將事前準備之細肩帶軟
    質服飾佯為經衣，要求A女換穿，並請A女自行服用所攜帶之
    安眠藥3顆後，假稱因作法所須而使A女飲用本案茶包沖泡之
    茶水，以此欺瞞方式向不知情之A女施用上開藥劑，A女服飲
    上開藥劑後，李侑展即請A女進入臥室戴上眼罩躺床休息，
    待A女體內之藥劑藥效逐漸發作而癱睡後，李侑展進入該臥
    室與A女獨處，將A女所著胸罩拉開親舔A女胸部、乳頭，再
    以將其手指插入A女陰道、肛門、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之違
    反A女意願之方式，接續對A女為性交行為得逞。嗣因A女於
    癱睡期間感覺遭外力侵入及從眼罩細縫察覺有異，起身後更
    感到意識模糊不清、精神狀態甚差，遂報警處理，始查悉上
    情。
二、案經A女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移送臺灣士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
    、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
    此觀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規定自明。本件被告李
    侑展（下稱被告）對告訴人即被害人A女（下稱A女）所涉前
    開犯行，係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所稱之性侵害犯
    罪，因本院製作之判決係屬必須公示之文書，為避免被害人
    身分遭揭露，爰依上開規定，對於A女之姓名、年籍、住居
    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予以隱匿而不揭露。
二、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其
    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對於該等證據均同意有證據能力
    （本院卷第26至28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並
    無違法不當或可信度明顯過低之情事，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
    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該等證據均有證據能
    力。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有關連
    性，亦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
    之4 之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與理由
一、被告就其曾上網購買本案茶包，且有於上開時、地請A女攜
    帶並服用安眠藥3顆及使A女飲用本案茶包沖泡之茶水，並於
    A女服飲上開藥劑癱睡之際，違反A女之意願，掀起A女所著
    胸罩舔A女胸部、乳頭、以其手指及陰莖插入A女陰道等行為
    ，坦承無諱（本院卷第26頁、第49頁、第54頁），此與A女
    於警詢及偵訊時所證情節相合（偵字卷第23至25頁、第85至
    91頁），而A女所證亦與證人高健華證稱A女於本案事發後反
    應情節相符（偵字卷第27至31頁、第99至103頁），並有臺
    北榮民總醫院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111年4月29日檢驗報告
    （下稱北榮檢驗報告，偵字卷第43至44頁）、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111年8月12日刑生字第1110084558號鑑定書（下
    稱刑事局鑑定書，偵字卷第119至122頁）可佐，而上開檢驗
    及鑑定結果，足知A女於本案事發時體內含有咖啡因、氯硝
    西泮、硝甲西泮、苯二氮平類鎮定安眠劑等影響人體意識之
    物質，及A女右胸罩杯內層處混有與被告型別相同之DNA等情
    ，均足為A女本案指訴之補強證據，可徵A女本案指述非虛，
    自堪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
二、被告固否認有於上開時、地，以手指伸入A女肛門方式為強
    制性交行為。惟細繹A女自本案進行調查伊始所為陳述，至
    偵訊時具結所證，始終訴稱被告有以手指插入其肛門之事（
    性侵害案件被害人調查表㈡，不公開卷第65頁；警詢及偵訊
    筆錄見偵字卷第15頁、第87頁），且A女指述被告其餘強制
    性交之犯行，悉為被告所直承，並有相關證據足佐，已析於
    前，A女指述被告曾以手指伸入其肛門為侵害行為等語，顯
    無瑕疵可指，被告上開所辯已然難信。至被告雖辯以刑事局
    鑑定書記載A女肛門處未檢出其DNA，可證其無此部分犯行云
    云，然觀諸該鑑定書就此部分係載：「6.被害人肛門棉棒……
    以顯微鏡檢未發現精子細胞；以前列線抗原檢測法檢測結果
    ，呈陰性反應；經直接萃取DNA檢測，人類男性Y染色體DNA
    定量結果，未檢出DNA量，故未進行DNA-STR型別檢測」等語
    （偵字卷第39頁），可見上開鑑定結果係因於A女肛門採檢
    棉棒上未有足供檢測之DNA，故無法進行DNA-STR型別之鑑定
    ，而染色體檢測本須基於足夠之採集檢體量體始得為之，如
    若插入或接合陰道、肛門之時間短暫，或曾使用保險套，均
    可能有殘留DNA數量過少而不足檢出染色體型別之結果，是
    上開鑑定結果僅可證A女肛門處收集所得之檢體未檢出DNA，
    無足證明被告並無以其手指插入A女肛門之行為，是被告此
    部分所辯，不足執為其有利之認定。
三、被告固又辯稱其上網購買本案茶包係受預知夢指示，單純為
    施作法事之用，因作法期間腦海無法克制始為本案犯行云云
    （本院卷第51頁）。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先稱：預知夢給我
    一個網址叫我去買金桔檸檬茶包，我就上網買，後又改稱預
    知夢叫我查關鍵字「金桔檸檬」（本院卷第52頁），被告就
    其購買本案茶包之因由，前後所述不一且矛盾，不值信取。
    何況被告尚直承「預知夢」未要其買「春藥」，是其自己搜
    尋「金桔檸檬」關鍵字，看到網頁介紹是「春藥」而購買，
    與A女性交時所使用之保險套為其事先所預備等節（偵字卷
    第103頁、第105頁、本院卷第52頁），顯見被告係依己意預
    為購買本案茶包，於本案事發當天攜帶上開茶包及保險套，
    均係供其遂為本案犯行之用，其所為犯行並非於作法儀式期
    間始臨時起意而為至明，被告上開辯詞，亦屬無稽。
四、本案事發後所採集之A女尿液、血清內，檢出含有物質，有
    北榮檢驗報告可稽（偵字卷第43頁），而硝甲西泮、氯硝西
    泮固依序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
    然被告供承其於網路上購買本案茶包，網頁介紹只說是春藥
    ，未提到裡面含有何成分（偵字卷第103頁），復以本案並
    無證據可證被告知悉A女所服用之安眠藥或本案茶包中，含
    有上開毒品成分，是依罪疑有利被告之原則，難認被告另有
    以欺瞞方法使A女施用第三級及第四級毒品之犯意而為本案
    犯行，自無從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6條第3、4項以欺瞞之
    方法使人施用第三、四級毒品之罪相繩，附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俱為事後矯飾之詞，不足為採，本件事
    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第222條加重強制性交
    罪與同法第225條第1項之乘機性交罪，其主要區別在於犯人
    是否施用強制力及被害人不能抗拒之原因如何造成，為其判
    別之標準。如被害人不能抗拒之原因，為犯人所故意造成者
    ，應成立強制性交罪或加重強制性交罪，如被害人不能抗拒
    之原因，非出於犯人所為，且無共犯關係之情形，僅於被害
    人心神喪失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抗拒時，犯人乘此時機以
    行性交行為者，則應依乘機性交罪論處。查本案A女陷於不
    能抗拒之原因，係被告以施作法事所須為由，使A女服飲安
    眠藥3顆及內含不明成分茶包所沖泡之茶水，故A女係於受欺
    瞞之情形下使用上開藥劑，被告再進而於A女陷於意識不清
    狀態下對其性交行為得逞，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2
    條第1項第4款之以藥劑犯強制性交罪。
二、被告對A女親舔胸部、乳頭等強制猥褻行為，屬強制性交之
    階段行為，應為以藥劑犯強制性交罪所吸收。
三、被告先後以手指插入A女肛門、陰道之犯行，係於密切接近
    之時間、地點實行，侵害A女之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
    極為薄弱，且係出於同一犯意所為，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
    在時間差距上，顯難強予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
    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屬接續犯
    ，較為合理，應僅論一以藥劑犯強制性交罪。
四、按刑法第59條，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
    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之規定，乃法院得自由裁量之事
    項。衡諸本案被告以上開所述欺瞞A女使用藥劑之方式，遂
    其對A女強制性交之犯行，所為於客觀上並不足以引起一般
    同情而有顯可憫恕之特別情狀。抑且，被告犯行依前所析而
    為量刑後，要無情輕法重之情，自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
    其刑之餘地，辯護人請求准予依上開規定酌減其刑（本院卷
    第57頁），尚難准許。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貪圖一己性慾之滿足
    ，竟以法事儀式所須為由，欺瞞A女服飲安眠藥及不明成分
    催情藥劑茶包沖泡之茶水，藉此讓A女陷於昏迷後對其為強
    制性交犯行，戕害A女之性自主決定權，使A女之身心健康及
    人格發展受創匪淺，應予非難；兼衡其於本案偵審期間就上
    開犯行主要情節始終坦認，於本院審理時與A女達成和解但
    未獲諒解（本院卷第57頁、第73至74頁、第79頁）之犯後態
    度，及於本院自陳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本院卷第53頁
    ）、前此無刑案紀錄之素行（本院卷第77頁臺灣高等法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暨其他一切刑法第57條所示量刑因子，量
    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家美提起公訴，檢察官周禹境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4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蔡守訓
                                  法  官  吳佩真
                                  法  官  李嘉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書記官  鄭毓婷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4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
　  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侵訴字第61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侑展


指定辯護人  林冠儒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435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侑展犯以藥劑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柒年貳月。
    事  實
一、李侑展於網際網路結識高健華，彼此以臉書訊息聯繫，高健華依李侑展要求傳送個人照片後，李侑展以高健華身後有黑令旗為由，自稱可安排作法儀式處理，否則高健華之整體運勢、健康、桃花將多有不順，高健華信以為真，便與李侑展討論進行儀式過程，李侑展遂佯稱進行該儀式只能有1位女性與李侑展單獨在房間內進行，高健華不得擅入，否則會因身有黑令旗受到沖煞，並要求高健華提供其女性友人照片，由李侑展挑選擇其中之成年女子AD000-A111110（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參與作法，李侑展、高健華及A女即以通訊軟體LINE群組討論上開作法儀式準備事項。李侑展於討論過程中得知A女有服用安眠藥助眠習慣，基於以藥劑對A女為強制性交之犯意，先向A女佯稱作法時A女須使用安眠藥以搭配其保護配方，請A女屆時攜帶安眠藥到現場服用，再於民國111年2月28日前某時，上網購買內含不明成分催情藥粉之金桔檸檬茶包（下稱本案茶包），嗣與高健華、A女相約於111年2月28日至高健華之新北市○里區○○○街00號2樓住處進行法事，當日A女到場後，李侑展將事前準備之細肩帶軟質服飾佯為經衣，要求A女換穿，並請A女自行服用所攜帶之安眠藥3顆後，假稱因作法所須而使A女飲用本案茶包沖泡之茶水，以此欺瞞方式向不知情之A女施用上開藥劑，A女服飲上開藥劑後，李侑展即請A女進入臥室戴上眼罩躺床休息，待A女體內之藥劑藥效逐漸發作而癱睡後，李侑展進入該臥室與A女獨處，將A女所著胸罩拉開親舔A女胸部、乳頭，再以將其手指插入A女陰道、肛門、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之違反A女意願之方式，接續對A女為性交行為得逞。嗣因A女於癱睡期間感覺遭外力侵入及從眼罩細縫察覺有異，起身後更感到意識模糊不清、精神狀態甚差，遂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A女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移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此觀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規定自明。本件被告李侑展（下稱被告）對告訴人即被害人A女（下稱A女）所涉前開犯行，係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所稱之性侵害犯罪，因本院製作之判決係屬必須公示之文書，為避免被害人身分遭揭露，爰依上開規定，對於A女之姓名、年籍、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予以隱匿而不揭露。
二、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對於該等證據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26至28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可信度明顯過低之情事，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該等證據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有關連性，亦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之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與理由
一、被告就其曾上網購買本案茶包，且有於上開時、地請A女攜帶並服用安眠藥3顆及使A女飲用本案茶包沖泡之茶水，並於A女服飲上開藥劑癱睡之際，違反A女之意願，掀起A女所著胸罩舔A女胸部、乳頭、以其手指及陰莖插入A女陰道等行為，坦承無諱（本院卷第26頁、第49頁、第54頁），此與A女於警詢及偵訊時所證情節相合（偵字卷第23至25頁、第85至91頁），而A女所證亦與證人高健華證稱A女於本案事發後反應情節相符（偵字卷第27至31頁、第99至103頁），並有臺北榮民總醫院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111年4月29日檢驗報告（下稱北榮檢驗報告，偵字卷第43至44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8月12日刑生字第1110084558號鑑定書（下稱刑事局鑑定書，偵字卷第119至122頁）可佐，而上開檢驗及鑑定結果，足知A女於本案事發時體內含有咖啡因、氯硝西泮、硝甲西泮、苯二氮平類鎮定安眠劑等影響人體意識之物質，及A女右胸罩杯內層處混有與被告型別相同之DNA等情，均足為A女本案指訴之補強證據，可徵A女本案指述非虛，自堪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
二、被告固否認有於上開時、地，以手指伸入A女肛門方式為強制性交行為。惟細繹A女自本案進行調查伊始所為陳述，至偵訊時具結所證，始終訴稱被告有以手指插入其肛門之事（性侵害案件被害人調查表㈡，不公開卷第65頁；警詢及偵訊筆錄見偵字卷第15頁、第87頁），且A女指述被告其餘強制性交之犯行，悉為被告所直承，並有相關證據足佐，已析於前，A女指述被告曾以手指伸入其肛門為侵害行為等語，顯無瑕疵可指，被告上開所辯已然難信。至被告雖辯以刑事局鑑定書記載A女肛門處未檢出其DNA，可證其無此部分犯行云云，然觀諸該鑑定書就此部分係載：「6.被害人肛門棉棒……以顯微鏡檢未發現精子細胞；以前列線抗原檢測法檢測結果，呈陰性反應；經直接萃取DNA檢測，人類男性Y染色體DNA定量結果，未檢出DNA量，故未進行DNA-STR型別檢測」等語（偵字卷第39頁），可見上開鑑定結果係因於A女肛門採檢棉棒上未有足供檢測之DNA，故無法進行DNA-STR型別之鑑定，而染色體檢測本須基於足夠之採集檢體量體始得為之，如若插入或接合陰道、肛門之時間短暫，或曾使用保險套，均可能有殘留DNA數量過少而不足檢出染色體型別之結果，是上開鑑定結果僅可證A女肛門處收集所得之檢體未檢出DNA，無足證明被告並無以其手指插入A女肛門之行為，是被告此部分所辯，不足執為其有利之認定。
三、被告固又辯稱其上網購買本案茶包係受預知夢指示，單純為施作法事之用，因作法期間腦海無法克制始為本案犯行云云（本院卷第51頁）。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先稱：預知夢給我一個網址叫我去買金桔檸檬茶包，我就上網買，後又改稱預知夢叫我查關鍵字「金桔檸檬」（本院卷第52頁），被告就其購買本案茶包之因由，前後所述不一且矛盾，不值信取。何況被告尚直承「預知夢」未要其買「春藥」，是其自己搜尋「金桔檸檬」關鍵字，看到網頁介紹是「春藥」而購買，與A女性交時所使用之保險套為其事先所預備等節（偵字卷第103頁、第105頁、本院卷第52頁），顯見被告係依己意預為購買本案茶包，於本案事發當天攜帶上開茶包及保險套，均係供其遂為本案犯行之用，其所為犯行並非於作法儀式期間始臨時起意而為至明，被告上開辯詞，亦屬無稽。
四、本案事發後所採集之A女尿液、血清內，檢出含有物質，有北榮檢驗報告可稽（偵字卷第43頁），而硝甲西泮、氯硝西泮固依序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然被告供承其於網路上購買本案茶包，網頁介紹只說是春藥，未提到裡面含有何成分（偵字卷第103頁），復以本案並無證據可證被告知悉A女所服用之安眠藥或本案茶包中，含有上開毒品成分，是依罪疑有利被告之原則，難認被告另有以欺瞞方法使A女施用第三級及第四級毒品之犯意而為本案犯行，自無從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6條第3、4項以欺瞞之方法使人施用第三、四級毒品之罪相繩，附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俱為事後矯飾之詞，不足為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第222條加重強制性交罪與同法第225條第1項之乘機性交罪，其主要區別在於犯人是否施用強制力及被害人不能抗拒之原因如何造成，為其判別之標準。如被害人不能抗拒之原因，為犯人所故意造成者，應成立強制性交罪或加重強制性交罪，如被害人不能抗拒之原因，非出於犯人所為，且無共犯關係之情形，僅於被害人心神喪失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抗拒時，犯人乘此時機以行性交行為者，則應依乘機性交罪論處。查本案A女陷於不能抗拒之原因，係被告以施作法事所須為由，使A女服飲安眠藥3顆及內含不明成分茶包所沖泡之茶水，故A女係於受欺瞞之情形下使用上開藥劑，被告再進而於A女陷於意識不清狀態下對其性交行為得逞，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之以藥劑犯強制性交罪。
二、被告對A女親舔胸部、乳頭等強制猥褻行為，屬強制性交之階段行為，應為以藥劑犯強制性交罪所吸收。
三、被告先後以手指插入A女肛門、陰道之犯行，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實行，侵害A女之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且係出於同一犯意所為，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顯難強予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屬接續犯，較為合理，應僅論一以藥劑犯強制性交罪。
四、按刑法第59條，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之規定，乃法院得自由裁量之事項。衡諸本案被告以上開所述欺瞞A女使用藥劑之方式，遂其對A女強制性交之犯行，所為於客觀上並不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有顯可憫恕之特別情狀。抑且，被告犯行依前所析而為量刑後，要無情輕法重之情，自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辯護人請求准予依上開規定酌減其刑（本院卷第57頁），尚難准許。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貪圖一己性慾之滿足，竟以法事儀式所須為由，欺瞞A女服飲安眠藥及不明成分催情藥劑茶包沖泡之茶水，藉此讓A女陷於昏迷後對其為強制性交犯行，戕害A女之性自主決定權，使A女之身心健康及人格發展受創匪淺，應予非難；兼衡其於本案偵審期間就上開犯行主要情節始終坦認，於本院審理時與A女達成和解但未獲諒解（本院卷第57頁、第73至74頁、第79頁）之犯後態度，及於本院自陳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本院卷第53頁）、前此無刑案紀錄之素行（本院卷第77頁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暨其他一切刑法第57條所示量刑因子，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家美提起公訴，檢察官周禹境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4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蔡守訓
                                  法  官  吳佩真
                                  法  官  李嘉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書記官  鄭毓婷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4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
　  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